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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502 

項目名稱 在職訓練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除應與各主管機關建立聯繫管道外，各主管機關亦應建

立候補名冊，如遇有無法參訓之情事，即按候補名冊排序遞補，以免浪費

訓練資源。 

二、相關網站： 
（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二）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管理後台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二、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 

三、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 

四、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使用表格 一、研習實施計畫預開班期需求調查表。（http://www.hrd.gov.tw/index.asp） 
二、參加訓練班期報名表。（http://www.hrd.gov.tw/index.asp） 

作業流程圖 

（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中高級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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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機關（單位） 
儲備主

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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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知能 
提升人

員素質 
提高工

作效率 

 

各機關網路傳輸報名 

 

調查各機關訓練需要 

核定各機關訓練名額 

每月行文各機關報送
次月薦派訓練名單 

各機關核定派訓人員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通知受訓人 通知機關 

人員接受訓練 

結訓登錄學習時數 

 
升遷暨考績之評核參據 

處理流程標準

作業時間 
處理流程

標準作業

時間 

（
按
實
際
訓
練
需
要
、
業
務
急
迫
性
，
適
時
辦
理
） 

訂定訓練項目及計畫 

遴選人員 

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核定 

通知受訓人 

辦理訓練 接受訓練 

登錄學習時數 

 
升遷暨考績之評核參據 

 

2 個月 

1 個月 

2 個月 

http://www.hrd.gov.tw/
https://lifelonglearn.cpa.gov.tw/cpa_b/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5000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5000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10031
http://www.cpa.gov.tw/public/Attachment/811151550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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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 在職訓練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

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課程 

(一)是否配合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機關在職各類

人員(例如：一般、中高階或人事人員)在職訓

練需求調查填報。 

(二) 機關是否依核定之相關在職訓練名額，分配、

薦派或遴選適當同仁參加訓練。 

(三) 參訓人員核定後，是否依限辦理相關報名傳輸

手續或通知受訓人準備參訓事宜。 

（四）是否隨時掌控人員受訓狀況，倘若遇有無法

參訓之情事，是否即按候補名冊依序遞補，避

免浪費訓練資源。 

(五) 訓練完成後，是否下載終身學習時數，更新人

事管理資訊系統資料。 

（六）同仁升遷暨考績之評核是否檢附相關訓練資

料與時數為參據。 

   

三、機關自辦在職訓練 

(一) 是否依機關業務急迫性或需要訂定相關增進

同仁工作知能、提升人員素質或工作效率之訓

練計畫與項目，並適時辦理相關在職訓練。 

（二）辦理在職訓練或同仁接受訓練期間，是否隨

時掌控人員受訓狀況，倘若遇有無法參訓之情

事，是否即按候補名冊依序遞補，避免浪費訓

練資源。 

(三)訓練完成後，是否登錄學習時數，並下載、更

新人事管理資訊系統資料。 

(四)同仁升遷暨考績之評核是否檢附相關訓練資料

與時數為參據。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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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503 

項目名稱 升官等訓練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各主管機關應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作業時程辦理，並仔細審

核參訓人員資歷。 

二、相關網站：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 

法令依據 一、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 

二、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 

三、公務人員任用法。 

四、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 

五、公務人員陞遷法。 

使用表格 

（均置於 http://www.csptc.gov.tw/培訓業務/升官等訓練相關業務網頁） 

一、「年度符合資格條件人員統計表」、「年度符合參訓人數統計表」。 

二、「年度參加受訓人員名冊」，「年度參加受訓人員備選人員名冊」。 

三、年度參加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同意書。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保訓會函請各主管機關或遴選機關統計參訓名額 

通知受訓人 通知主管機關或遴選機關 

2 個月 

2 個月 

2 個月 

各主管機關或遴選機關報送參訓名額 

保訓會核定分配名額 

各主管機關或遴選機關召開甄審會審核資歷 

主管機關或遴選機關首長核定，函復保訓會 

保訓會 

人員接受訓練 

結訓核發訓練合格證書 

列入陞遷考核

之評核要項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官
等訓練合格人員 

非占薦任職缺 占薦任職缺 原職務改派 

http://www.csptc.gov.tw/
http://www.ncsi.gov.tw/index.asp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4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3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2000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1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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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 升官等訓練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

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升官等訓練前置作業 

(一)定期清查符合參加晉升簡（薦）任官等訓練

人員，並建立專卷，以利隨時查考。 

(二)運用人事資訊系統任免遷調子系統之選員

作業與清查名冊相互檢核。 

(三)配合保訓會作業時程確實統計本年度及預

估明年度參訓名額。 

(四)保訓會核定參訓名額後，除審核參訓人員資

歷外，請同仁確實填具參訓意願調查及報名

表，以確認具備參訓資格；另放棄者，亦需

詳實告知其相關權益。 

   

三、召開甄審委員會 

（一）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1.召開甄審委員會，就符合晉升簡任升官等受訓

資格人員之條件詳加審核並排定受訓序列。 

2.機關首長核定後函送主管機關。 

（二）晉升薦任官等訓練： 

1.依「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遴選評分

標準表」核算積分，並請機關首長綜合考評。 

2.經甄審委員會審核後，按積分高低排定受訓序

列，造冊由機關首長核定後，函送主管機關。 

   

四、後續作業 

（一）通知受訓。 

（二）結業核發訓練合格證書後，取得陞任高一

官等任用資格。視其是否已改占該官等，

辦理原職改派或列入陞遷考核之評核要

項辦理陞遷。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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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504 
項目名稱 進修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構）學校選送或自行申請國內全時進修及部分辦公時

間進修之人員，其 98年度之進修補助費用仍以 92年 2月 1 日為界點劃分，

即是日（不含）前業經核准補助有案者，同意依原規定辦理；是日（含）以

後則仍依現行規定（即全時進修及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不予補助；公餘進

修者，最高補助新臺幣 2萬元）辦理。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1月17日局考字

第0980060470號函 

二、公餘進修人員，如須申請費用補助者，則需先向機關申請同意進修，俟收到

成績通知書後再依規定申請費用補助。 

三、各機關公務人員進修費用補助，應依各機關相關補助規定辦理。 

四、學期結束後，應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 2個月內，檢附該通知書及繳費收

據申請補助進修費用。無進修成績評定者，應於進修結束後 2個月內，檢附

前項進修報告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進修費用。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二、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 
三、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 

使用表格 依各機關內部規定。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全時進修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 

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 

國內外其他機關

（構）進修 

公餘進修 

選修進修 或 入學進修 或 專題研究 

人事單位審核 

選送進修者須經服務機關審議通過 

經人事、主計單位審核 

30 日 

國內外機關學校

專題研究 

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公餘進修：依規定申請

費用補助，並檢附：1.

繳費收據正本。2.成績

單影本。3.核准同意進

修之文件影本 

選送或自行申請全時

進修者，應依訓練進

修法第 12條第 2項、

第 14、15、16 條履行

義務 

10 日 

各機關每學年薦送部分

辦公時間進修人數，最高

以編制內職員預算員額

十分之一為限，每人每週

公假進修時數最高以 8

小時為限 

核發補助 

確定進修類別 

機關核定 

 

http://webcpa.cpa.gov.tw/sop/train/train4-1.doc
http://webcpa.cpa.gov.tw/sop/train/train4-1.doc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50004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5000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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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類別(項目)：進修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

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國內進修 

(一)各機關（構）學校選送或公務人員自行申請

至國內政府立案之專科以上學校攻讀之學

位、選修學分、從事研究或實習是否與業務

有關並經服務機關審議通過。 

(二)當年度選送或自行申請全時進修及部分辦

公時間進修人數，併計國外進修是類人員之

總人數，是否未超過機關（構）學校編制內

預算員額之十分之ㄧ。 

(三)公餘進修人員申請費用補助是否符合下列

條件： 

1.進修之成績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 70 分以上

或相當之等級。 

2.檢附繳費收據正本、成績單影本及核准同意

進修文件影本。 

3.每人最高補助新臺幣 2萬元。 

(四)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員每人每週公假時數

是否最高以 8小時為限。 

(五)是否告知全時進修人員應依訓練進修法第

12條第 2項、第 14、15、16條履行義務。 

   

三、國外進修 

(一)各機關（構）學校選送或公務人員自行申請

至國外政府立案之專科以上學校攻讀之學

位、選修學分、從事研究或實習是否與業務

有關並經服務機關審議通過。 

(二)當年度選送或自行申請全時進修及部分辦

公時間進修人數，併計國內進修是類人員之

總人數，是否未超過機關（構）學校編制內

預算員額之十分之ㄧ。 

(三)進修人員是否符合擬進修之學校、機構所定

語文能力；未定有語文能力條件時，是否經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辦理之外語能

力測驗合格（筆試平均成績達 60 分，口試

成績達 S-2+）。 

(四)是否告知全時進修人員應依訓練進修法第

12條第 2項、第 14、15、16條履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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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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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505 

項目名稱 出國專題研究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為期資源有效運用，行政院每年函請各機關應依國家重大政策及業務發
展方向提報研究項目，另 100年 2月 16日局考字第 10000250181號函請
各機關提報 100年度專題研究項目時，依下列原則從嚴審核：1、提報之
研究項目須符合當前國家重大政策及業務發展方向；2、推薦人員以具長
期發展潛力且值得培育之中高階公務人員為優先；3、出國進修機會較少
之機關優先；4、研究地點為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新加坡者
優先。 

二、參加甄試人員成績達錄取標準者，提經審核小組審定正、備取人員，並

簽經行政院核定。上開所稱錄取標準，指經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測驗，其聽力、用法、字彙與閱讀，平均成績不得低於 60分，口試須達

能應付日常社交及工作需要（Ｓ–２）之程度以上；其以Ｓ–２＋以上

錄取者，可逕行出國專題研究，其以Ｓ–２標準錄取者，須自行於出國

期限屆滿前再經該中心測驗，口試成績達Ｓ–２＋以上者，始准出國。 

法令依據 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 

使用表格 
一、年度提報專題研究項目建議表。 
二、專題研究項目計畫。           三、推薦名冊書。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按優先順序提報專題研究項目
建議表、專題研究項目計畫及

推薦參加甄試人員名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初審 

審核小組審定項目 

由人事總處委託財團法人語
測中心辦理外語測驗 

審核小組決定正、備取人員 

由人事總處簽報行政院核定 

 

2 個月 

3 個月 

次年 1-6 月 辦理出國 

各主管機關依據國家
整體建設、機關業務需
要之迫切性、出國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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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 出國專題研究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

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各主管機關是否一國家整體建設、機關業務需要之

迫切性、出國進修經費編列等情形，按優先順序提

報出國專題研修項目建議表等資料。 

   

三、受推薦人員應符合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九條規定

各款條件: 

（一）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或薦

任升官等考試及格，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

以上學校畢業 

（二）所任職務為委任(派)第五職等以上，並經審定為

合格實授或准予登記 

（三）連續任職三年以上，並擔任與專題研究項目有關

工作一年以上 

（四）年齡在五十五歲以下，身心健康 

（五）最近三年未曾出國進修或研究，且最近五年未曾

參加本計畫出國專題研究 

   

四、應依式填列下列提報表件: 

（一）專題研究項目建議表 

（二）各項目專題研究計畫 

（三）推薦參加甄試人員名冊 

   

五、參加甄試科目: 

具備前往研究國家之語文或前往研究之機關（構）

所使用之外國語文能力 

   

六、應具備之語言能力條件： 

（一）經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測驗，其聽力、用

法、字彙與閱讀等平均成績不低於六十分 

（二）口試成績 S-2+以上錄取者 

   

七、出國期限規定： 

出國日期最遲不得超過當年度六月三十日 
   

八、不克或延期出國規定： 

（一）應檢具證明文件，經主管機關於當年度五月三十

一日前報經行政院同意，始得放棄或延期。 

（二）延期出國者，最遲應於當年度九月三十日前執行

出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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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九、返國義務: 

（一）二週內檢附相關單據及證明文件向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辦理公費結報。 

（二）三個月內，應依規定提出出國報告及摘要 

（三）辦理研究心得分享會 

（四）依專題研究項目性質，將研究成果納入相關政策

推動，進行效益追蹤，以及賡續對研究人員培育

措施，以達適才適所。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

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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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506 

項目名稱 登錄終身學習時數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各人事單位應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確認所屬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紀錄

之完整性及正確性，俾轉檔至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二、行政院 96年 7月 11日院授人考字第 0960062703號函略以，各機關（構）公

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提高為 40 小時，其中數

位學習時數不得低於 5小時，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不得低於 20小時。 

三、相關網站：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管理後台 

四、相關文件： 

（一）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使用手冊 

（二）登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管理後台流操作流程 

法令依據 
一、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二、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管理要點 

使用表格 機關自行訂定。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各機關人事單位至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下載成績

暨學習時數，再轉檔至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2 週 

開課單位於課程結束後，於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登錄並上傳學習時數 

 

https://lifelonglearn.cpa.gov.tw/mgr/home/Default.aspx
https://lifelonglearn.cpa.gov.tw/doc/user_manual.pdf
http://www.cpa.gov.tw/public/Attachment/8111515502.doc
http://www.cpa.gov.tw/ct.asp?xItem=4519&CtNode=23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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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登錄終身學習時數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五、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

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開課單位 
（一）於課程結束後，依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所

定上傳檔案格式上傳檔案。 
（二）上傳檔案後隔日確認檔案上傳無誤。 

 

  

三、各機關人事單位 
（一）至終身學習時數入口網站，下載成績及

學習時數，再轉檔至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二）定時統計終身學習時數是否已達 96 年 7

月 11 日院函標準，公務人員每年終身學

習時數 40 小時，其中數位學習時數 5 小

時，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 20 小時。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

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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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石高級中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507 

項目名稱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承辦單位 人事室 

控制重點

及作業注

意事項 

一、機關函送參加評審心得寫作作品，需填寫「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送

審作品資料表」，並浮貼於作品內頁，俾便於承辦人取下，以不署名方式參

加評審，俟成績評定後，再將成績優良者之資料表，黏貼於作品上，送國

家文官培訓所彙辦。 

二、相關網站：國家文官學院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17條。 

二、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第 24條。 

使用表格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送審作品資料表 

作業流程圖 

 

 

 

 

 

 

 

 

 

 

 

 

 

 

 

 

 

 

 

 

 

 

 

 

 

處理流程標準作業時間 

國家文官學院開放推薦書目 

國家文官學院選定書目 

主管機關購買專書送請同仁
閱讀，並訂定繳交日期 

轉知所屬機關購買專書，並訂定繳交
日期 

主管機關選送專書閱讀優良作品送國家文官學院 

國家文官學院核定成績優良作品 

 

所屬各機關彙整專書閱讀作品後進行初
審,並擇優送主管機關進行複審 

主管機關彙整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專書閱讀作品,並先行進行評選 

４個月 

 

9個月 

 

3個月 

 

國家文官學院函請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
關轉知所屬並鼓勵參與活動 

團體獎 

 
個人獎 

 

http://www.ncsi.gov.tw/index.asp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S0050004&FLNO=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S0050006&FLNO=24

